附件1：：

自治区本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各类公务机动车辆定点保险服务条款

一、保费优惠率

各定点保险公司保费优惠率为交强险30%的优惠率，商业险最高56.65%和70%的优惠率，各单位可根据定点保险公司承诺的优惠率自行选择。

二、理赔服务

（一）理赔服务要求

1、定损权限和定损时限

（1）5000元以下单方事故无伤人案件，第一现场报案后经保险公司查勘员确认可免查勘事故第一现场。

（2）预估车辆损失金额在人民币1万元（含1万元）以内的，应在接到报案后1日内确定损失金额，在3个工作日内结案；预估车辆损失金额在人民币1万元－5万元（含5万元），应在接到报案后2日内确定损失金额，在5个工作日内结案；预估车辆损失金额在人民币5万元-10万元以内的，在接到报案后3日内确定损失金额，在7个工作日内结案；预估车辆损失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在接到报案后5日内确定损失金额，在10个工作日内结案。

如未按约定时间定损，造成财产损失无法确定，应以被保险人提供的财产损毁照片、损失清单和修理发票作为赔付理算依据。

2、车辆修理

（1）维修厂（自治区境内）由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协商提供具体名单。

（2）车辆出险后，定点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可在维修厂名单中确定的任一修理厂及专修厂修理受损车辆。

（3）受损车辆的维修以修复为原则，但涉及车辆行车安全的关键零部件（如制动系统、转向系统），应按照国家质检部门认可的合格产品予以更换。

三、特色服务

（一）车险实现全国统赔，定点保险公司要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车险“异地出险、择地理赔”的统赔服务，即：客户不论在全国任何地方发生保险事故，均可在全国任意一个网点提供索赔资料，领取赔款。

（二）提供汽车美容和检测服务。定点保险公司应在银川选定声誉好、服务周到的汽车美容和检测服务中心，每年为车辆免费提供洗车和动平衡检测服务。

（三）为出险客户提供免费拖车和非事故免费救援服务。

（四）为客户提供免费咨询、免费印发宣传资料，网上查询服务，根据客户需要提供法规培训服务。

（五）为客户提供绿色通道服务。
